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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

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貳、討論事項：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格式之建議處理方式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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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議題一

◼ 為掌握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以利於 114 年4月30日能如

期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且為因應各市（縣）政府現階段辦理狀況，

本署前於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37次研商會議研議調整相關檢核項

目。

◼ 另因本署前分別於112年9月23日及10月26日函請涉及前開檢核項目

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函復進度落後原因，一併說明如下：



一、未按預定期程提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議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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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檢視本次計有新北市（8個月）、彰化縣（4個月）、嘉義縣（2個月）、

嘉義市（5個月）等4個直轄市、縣（市）政府涉及此檢核項目

1.新北市：業於112年10月30日函復為避免影響民眾權益及後續審議議題

完整性，故該府持續辦理該市國審會相關前置作業並無停滯，以利妥善

回應近700件人民陳情案件，仍請說明目前辦理進度及後續預定進度規

劃，並請加緊趕辦相關法定作業。

2.彰化縣：預計於112年12月上旬召開該縣國審會，爰暫無需說明落後原

因，惟仍請加緊趕辦相關法定作業。

3.嘉義市：業於112年10月20日函復預計於112年11月啟動該市國審會專

案小組會議，惟於本次會議開會通知單函發前均未召開，爰請該府補充

說明落後理由及預計辦理前開會議之時程安排。



一、未按預定期程提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議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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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嘉義縣：業於112年11月6日函復預計於112年11月至12月儘速召開該

縣國審會，且該府將於112年12月4日召開該縣國審會第3次會議（大

會），爰暫無需說明落後原因，惟仍請加緊趕辦相關法定作業。

5.就其餘18個刻辦理各該（市）縣國審會審議作業之市（縣）政府，仍請

加緊趕辦相關法定作業，如有窒礙難行尚需本署提供協助之處，請不吝

通知，俾利於112年12月底前能順利將國土功能分區圖函報本部審議。



二、未按預定期程函報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議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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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檢視本次計有臺北市（5個月）、金門縣（5個月）等2個直轄市、縣

（市）政府涉及此檢核項目

1.臺北市：業於112年10月6日函復因該市全區均屬都市計畫範圍，應逕

劃為城1似毋須另劃定其他功能分區之必要等說明，案經本署以112年

10月25日函復說明，並請該府儘速辦理該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審議作業，

爰仍請該府補充說明目前辦理進度及預計辦理前開會議之時程安排。

2.金門縣：業於112年10月31日函復說明該府預計於112年11月下旬召開

該縣國審會續予審議，若議案討論順利即可於112年12月底前完成報部

程序，查該府於112年11月24日召開該縣國審第2次會議（大會），爰

暫無需說明落後原因，惟仍請加緊趕辦相關法定作業，俾利於112年12

月底前能順利函報本部審議。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議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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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雲端表單
填報辦理情形 催辦未填報者

Line群組
統整進度摘要

函請說明
進度落後原因

次月1日每月25日每月20日 逾預定期程
2個月者

◼ 進度控管流程

➢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國土功能分區繪製作業（草案）相關

審查、研商會議及各該市（縣）國土計畫審議會時，應一併通知本署，

並請依作業須知規定按月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

俾本署掌握相關辦理進度及期程，以適時提供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議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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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依據農業部112年8月21日農永字第1120032571號函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於召開各該市（縣）國土計會審議會時，應通知該部出席1事，

考量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成果，應由農業主管機關協助依全國國土計畫

劃設條件檢核，為使該部能有效掌握前開劃設成果，以利後續各級國土

計畫審議會審議順遂，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各該市（縣）

國土計畫審議會時，除應通知本署外，涉及農業發展地區討論議題者，

得一併通知農業部出席協助提供建議。



壹、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

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貳、討論事項：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格式之建議處理方式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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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
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議題二

進度 新北市 嘉義縣 臺中市 宜蘭縣 苗栗縣 南投縣 屏東縣 新竹縣 花蓮縣 臺東縣 高雄市

履
約
管
理

期中審查
落後達1月

期末審查
落後達1月

預定
112.12

預定
112.12

預定
112.12

規
劃
作
業

部落調查
落後達1月

部落溝通
落後達1月

農4交付落
後達1月

▲
落後6月

請
款

已達第2期
請款條件

◼ 請進度落後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目前辦理進度、落後原因及預定完成期程。
◼ 請已達請款條件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請款作業。

◼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積極辦理相關作業，並請依作業須知規

定按月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
◼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相關工作、審查及研商會議時，應一

併通知本署，俾本署掌握相關進度及期程，並適時提供協助。

11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已完成

11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已完成

11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已完成

11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已完成

10

子議題一：110年度核定補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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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
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議題二

◼ 除「臺東縣」外，其餘縣市本署均已同意備查在案，請「臺東縣」政

府分別說明目前辦理進度、落後原因及預定完成期程。

◼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積極辦理相關作業，並請依作業須知

規定按月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

◼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相關工作、審查及研商會議時，應

一併通知本署，俾本署掌握相關進度及期程，並適時提供協助。

子議題二：112年度核定補助案件



壹、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

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貳、討論事項：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格式之建議處理方式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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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背景說明

1. 依據本法4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4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土

功能分區圖，屆時現行區域計畫法等相關法令將停止適用，並正式依

本法實施土地使用管制。

2. 為利區域計畫相關制度能順利銜接至國土計畫，並使社會大眾後續能

清楚了解各筆土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等相關資訊，本署前於112

年3月30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35次研商會議」與直轄市、

縣（市）政府討論「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書」陸域及海域之格式及應載

明事項，是次會議結論略以：「除與會單位所提意見請業務單位再予

評估調整相關內容外，其餘內容原則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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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背景說明

3. 又為利延續民眾現行申辦地籍謄本習慣，以儘量減少制度轉換衝擊，

本部前於112年8月30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證明核

發事宜說明會（以下簡稱說明會）」，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等有

關單位說明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建置作業等相關事項。

4. 案經本署彙整前開2次會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等與會單位所提建

議，據以調整「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書」格式等相關內容後，提本次研

商會議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討論；至涉及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書

列印及寄發之辦理依據、申請流程及經費需求等相關事宜，本署後續

將另案召開會議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討論。

註：112年11月21日函請各縣市提報經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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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建議處理方式

1.名稱調整

 因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本部112年8月30日召開說明會反

映「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書」之名稱恐讓外界認有行政處分疑慮，考

量國土功能分區圖係依本法第22條第2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後，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並發生效力，故前開證明

書係屬「觀念通知」性質，純屬單純之意思通知，惟避免造成民眾

及相關機關（單位）誤解，爰本署將其名稱調整為「國土功能分區

通知書」。

 承上，有關「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部分，將一併調整名稱

為「國土功能分區通知列印系統」，且後續將由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核判每筆土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並由地

政事務所或鄉（鎮、市、區）公所地政便民工作站等其他適當單位

協助列印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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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建議處理方式

2. 內容調整

 依據本部以112年10月18日台內國字第1120830708號函檢送112

年8月30日說明會紀錄，就涉及調整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格式意見，

本署參採情形說明節錄如表3。

建議事項 建議參採情形

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應備註：「有關本通知書
所載資訊，請逕洽土地所在地縣市政府主管機
關」

納入本次通知書調整。

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增列資料提供單位及列印
單位

考量通知書僅屬「觀念通知」性質，純屬單純之意
思通知，並未涉及行政處分，無需納入列印單位，
倘民眾針對通知書有任何疑義，建議逕洽土地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建議通知書加註「如土地於地籍資料更新時間
點後，有地籍異動(分割、合併等)情形，應以
異動後內容為準，不再另行通知。」

納入本次通知書調整。

表3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證明核發事宜說明會之縣市政府意見及參採情形表
（節錄有關通知書格式調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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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建議處理方式

2. 內容調整

 有關屬依本法辦理之使用許可案件及應經申請同意案件，其通知書

之「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及許可內容」欄位調整如下：

揭示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類別及許可內容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及
許可內容」欄位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使用許可案件

應經申請同意案件 該等土地使用已非延續原區域計畫法編定目的，基於公平性、合理性及國土
土管之穩定性，不再保留原區域計畫法使用地類別等相關註記內容

刪除「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及許可內容」
該欄位註記文字，以「空白」處理。

保障既有合法權利之政策方向

註：112年8月4日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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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建議處理方式

 另為統一該欄位涉及許可計畫之名稱，本署彙整112年10月23日

前已許可案件清冊（詳附件），並納入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調整：

項目 案件名稱提供原則 案件範圍注意事項
依原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
可地區。（但不包含屬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或水資源設施
案件）

1.山坡地開發許可案件(中央同意及地方許可)：以
直轄市、縣（市）政府許可之案件名稱為準。

2.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案件：以主要計畫之案件
名稱為準。

3.兩階段審議案件：以第二階段之案件名稱為準。
4.歷次變更或變更內容對照表案件：以原許可名
稱為準。

1.案件範圍：以最終之
變更開發計畫內容為
準。

2.山坡地開發許可案件：
以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准之計畫為準。

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
件

依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_各產業園區範圍圖
(https://data.gov.tw/dataset/25598)網站名稱為準。

以經濟部認定為準。

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

-- 以行政院核定計畫為準。

表4 112年10月23日前之已許可案件名稱清冊說明彙整表

 至「土地使用管制注意事項」欄位涉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部分之註

記內容，本署將另案研議後，再提會與直轄市、縣（市）政府討論

確認後，並據以調整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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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建議處理方式

3. 按前開調整事項，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格式修正及填寫內容如表5，

其陸域及海域範例如圖1與圖2。
表5 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格式修正及填寫內容對照表

欄位名稱 本次修正後之填寫方式
112年3月30日

第35次研商會議結論

標題 〇〇縣（市）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
陸域)

〇〇縣（市）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書(
陸域)

基本
申請
資訊

申請者 註明通知書之申請者 註明證明書之申請者

列印案號 註明通知書之列印案號 註明證明書之列印案號

列印日期 註明通知書之列印日期 註明證明書之列印日期

驗證碼 註明通知書之驗證碼 註明證明書之驗證碼

QRcode 註明通知書之QRcode 註明證明書之QRcode

說明欄 註明通知書之主管機關、有效期限
及地籍資料更新與地籍異動時間差
處理方式等資訊。

註明證明書之主管機關及有效期限
等資訊。

申請
土地
相關
資訊

序號 同右 以申請土地之地號為單位，依序編
列序號。

鄉（鎮、市、區）名稱 同右 填寫完整鄉（鎮、市、區）名稱。

地段名稱 同右 填寫完整地段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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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建議處理方式
表5 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格式修正及填寫內容對照表(續)

欄位名稱 本次修正後之填寫方式
112年3月30日

第35次研商會議結論

申請
土地
相關
資訊

地號 填寫地號（8碼格式，如有子號時請
於地號母號與子號間加「-」），並
於地號下方註明列印該國土功能分
區通知書時，系統內該筆地號最近
異動登記日期。

填寫地號（8碼格式，如有子號時請
於地號母號與子號間加「-」），並
於地號下方註明列印該國土功能分
區證明書時，系統內該筆地號最近
異動登記日期。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同右 填寫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並於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下方註明該
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日期。

使用地編定類別 同右 填寫使用地編定類別。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
使用地及許可內容

⚫ 1、2同右。
⚫新增3.屬依國土計畫法辦理之使用
許可案件及應經申請同意案件：
刪除「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
用地及許可內容」欄位文字，以
「空白」處理。

⚫另有關屬原依區域計畫法許可計
畫之案名，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本署提供已許可案件名稱
清冊填寫。

1.註記屬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
地類別如「屬原區域計畫法編定
之○○用地」。

2.屬原依區域計畫法許可計畫範圍者，
註記「依內政部（或○○縣（市）
政府）○年○月○日○○○字第
○○○○○○號函許可
『○○○○○○計畫』，計畫內
容請至『使用許可審議作業及書
件查詢系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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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建議處理方式
表5 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格式修正及填寫內容對照表(續)

欄位名稱 本次修正後之填寫方式
112年3月30日

第35次研商會議結論

申請
土地
相關
資訊

土地使用管制注意事項 同右 1.屬原住民族聚落之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之土
地（下略…）

2.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區土地（下
略…）

3.屬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2之零星夾雜
土地（下略…）

4.屬計畫管制者
(1)屬原依區域計畫法許可計畫範圍之地號，

後續依國土計畫申請變更或重新申請使
用許可者（下略…）

(2)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區土地
（下略…）

(3)屬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
定機關同意案件之地區（下略…）

(4)屬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取得使用許可
範圍（下略…）

(5)屬依國土計畫法辦理之應經申請同意案
件（下略…）

(6)屬使用許可案件（含區域計畫法許可案
件）有廢止或失效情形者，（下略…）

5.屬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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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圖1  修正後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陸域）格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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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圖2  修正後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海域）格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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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圖2  修正後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海域）格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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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使用地土地清冊（圖）載明內容與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內容一致性

1. 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第4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製作土地清冊電子檔。

2. 就前開清冊製定格式、應載明事項及公開展覽應展示內容，本署前分

別於111年2月14日及同年10月26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23

次及第32次研商會議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討論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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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使用地土地清冊（圖）載明內容與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內容一致性

3. 考量後續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內容係為呈現公告之國土功能分區圖及

使用地土地清冊所載內容，為利後續系統銜接及降低資料轉載錯誤機

率，故依據前開通知書調整內容，併同修正使用地土地清冊格式及填

寫內容如表6及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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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使用地土地清冊（圖）載明內容與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內容一致性
表6 使用地土地清冊應載明事項調整彙整表

項目
本次修正後之填寫方式

111年2月14日及10月26日
第23及32次研商會議結論

土地清冊欄位 填寫內容 土地清冊欄位 填寫內容

公 開
展 覽
及 公
告 欄
位

直 轄 市 、 縣
（市）名稱

同右 直 轄 市 、 縣
（市）名稱

填寫完整直轄市、縣（市）名稱，
例如「雲林縣」。

鄉（鎮、市、
區）名稱

同右 鄉（鎮、市、
區）名稱

填寫完整鄉鎮市區名稱，例如「古
坑鄉」。

地政事務所代
碼

同右 地政事務所代
碼

填寫地所代碼（ 2 碼），例如
「PA」。

地段代碼（或
編號）

同右 地段代碼（或
編號）

填寫段小段代碼，例如「0038」。

地段名稱 同右 地段名稱 填寫地段名稱，例如「大湖底」。

地號（或編號）同右 地號（或編號）填寫地號（如有子號時請於地號母
號與子號間加「 - 」），例如
「0214-0200」。

面積（平方公
尺）

同右 面積（平方公
尺）

填寫謄本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例如「1.03」。

繪製或檢討變
更前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

同右 繪製或檢討變
更前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

填寫劃設或檢討變更前分區分類，
例如「山坡地保育區」。

繪製或檢討變
更前使用地編
定類別

同右 繪製或檢討變
更前使用地編
定類別

填寫繪製或檢討變更前使用地編定
類別，例如「農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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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使用地土地清冊（圖）載明內容與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內容一致性
表6 使用地土地清冊應載明事項調整彙整表

項目
本次修正後之填寫方式

111年2月14日及10月26日
第23及32次研商會議結論

土地清冊欄位 填寫內容 土地清冊欄位 填寫內容

公 開
展 覽
及 公
告 欄
位

繪製或檢討變
更後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

同右 繪製或檢討變
更後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

填寫劃設或檢討變更後分區分類，
例如「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或
「部分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部分
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

繪製或檢討變
更後使用地編
定類別

同右 繪製或檢討變
更後使用地編
定類別

1.可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建築用
地，或既有合法農業變更為非農
業生產者，應編定為國土保育用
地，並填寫「國土保育用地」。

2.非屬前述樣態之土地，無須填寫
本欄位。

備註 考量本欄位與「土地使用管制內容」
欄位填寫內容重複，故僅保留「土
地使用管制內容」欄內容，就「備
註」欄部分，直轄市、縣（市）政
府得依需求評估填寫。若無，以空
白處理。

備註 1.屬原住民族聚落之農業發展地區
第4類之土地，（下略…）

2.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區
土地，（下略…）

3.屬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2之
零星夾雜土地，（下略…）

4.屬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
註記於備註欄位（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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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使用地土地清冊（圖）載明內容與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內容一致性
表6 使用地土地清冊應載明事項調整彙整表

項目
本次修正後之填寫方式

111年2月14日及10月26日
第23及32次研商會議結論

土地清冊欄位 填寫內容 土地清冊欄位 填寫內容

供 內
部 人
員 檢
視 欄
位

原依區域計畫
法編定之使用
地及許可內容

1.考量既有合法權益保障及新舊制
度銜接，註記屬原依區域計畫法
編定之使用地類別，如「屬原區
域計畫法編定之○○用地」。

2.屬原依區域計畫法許可計畫範圍
者，註記「依內政部（或○○縣
（市）政府）○年○月○日
○○○字第○○○○○○號函許
可『○○○○○○計畫』，計畫
內容請至『使用許可審議作業及
書件查詢系統』查詢。」

3.屬依國土計畫法辦理之使用許可
案件及應經申請同意案件：刪除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
及許可內容」欄位文字，以「空
白」處理。

4.另有關屬原依區域計畫法許可計
畫之案名，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本署提供已許可案件名稱
清冊填寫。

計畫管制 註記興辦事業計畫、開發計畫管制
內容，如「依○○縣政府○年○月
○日○○○字第○○○○○○號函
辦 理 變 更 編 定 ， 限 依 其
○○○○○○計畫作為○○使用」。



30

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使用地土地清冊（圖）載明內容與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內容一致性
表6 使用地土地清冊應載明事項調整彙整表

項目
本次修正後之填寫方式

111年2月14日及10月26日
第23及32次研商會議結論

土地清冊欄位 填寫內容 土地清冊欄位 填寫內容

供 內
部 人
員 檢
視 欄
位

土地使用管制
內容

1.屬原住民族聚落之農業發展地區
第4類之土地，（下略…）

2.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區
土地，（下略…）

3.屬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2之
零星夾雜土地，（下略…）

4.屬計畫管制者（下略…）
5.屬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者，（下略
…）

另訂土地使用
管制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各該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或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內容，註記另訂土地
使用管制內容，如「依○○縣國土
計畫」或「依○○縣○○○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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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討論事項

◼ 使用地土地清冊（圖）載明內容與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內容一致性

圖3 使用地土地清冊填寫內容調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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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

1. 就前開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有關機關（單位）

協助表示意見，並請業務單位補充相關內容於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

冊」。

2.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按本署提供已許可案件

清冊(詳附件)及前開調整說明，配合修正使用

地土地清冊相關內容，且如經檢視認有遺漏未

列之案件，請一併通知本署。

討論事項 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之建議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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